
裁定字號 111年憲裁字第78號

原分案號 111年度憲⺠字第104號

裁定⽇期 111年03⽉11⽇

聲請⼈ 楊浚瑋

案由 聲請⼈認臺灣⾼等法院臺中分院107年度上訴字第1112號、第1127號及第
1128號刑事確定終局判決，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聲請裁判憲法審查。

案件公告

主文 本件不受理。 1

理由 ⼀、聲請⼈主張略以：法院審理案件未依法調查證據，將扣案槍枝提⽰於庭

上供其辨認，與正當法律程序不符，且⼜未審酌其已⾃⽩⽽應依法減免刑

責，⾃有不備理由及適⽤法則不當之違誤，爰請求憲法法庭將原判決廢棄，

發回管轄法院，以平不⽩之冤等語。

⼆、查聲請⼈曾就臺灣⾼等法院臺中分院107年度上訴字第1112號、第1127

號及第1128號刑事判決提起上訴，經最⾼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7號刑事

判決，以未提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⽽駁回，是本件聲請，應以上開臺灣

⾼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按憲法訴訟法（下稱憲訴法）修正施⾏前已送達當事⼈之確定終局裁

判，不得聲請裁判憲法審查；憲訴法明定不得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事項，審

查庭得以⼀致決裁定不受理，憲訴法第92條第1項前段及第15條第2項第5款

分別定有明文。查本件聲請⼈於中華⺠國111年2⽉11⽇聲請憲法法庭裁判，

據以聲請之確定終局判決於107年8⽉21⽇作成，於憲訴法修正施⾏前已送

達，⾃不得以之為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客體。是本件聲請，於法不合，應不

受理。

1

2

3

⼤法官 許宗⼒

憲法法庭第⼀審查庭  審判⻑

⼤法官 林俊益

⼤法官 黃瑞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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⾔詞辯論

⾔詞辯論影⾳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3287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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